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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之 內

容 概 不 負 責 ，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 並 明 確 表 示 ，

概 不 對 因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份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之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  

 

 

 

LIFESTYLE CHINA GROUP LIMITED 

利福中國集團有限公司利福中國集團有限公司利福中國集團有限公司利福中國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

股份代號：

：：

： 2136) 

 

 

變更股東週年大會地點變更股東週年大會地點變更股東週年大會地點變更股東週年大會地點 

 

茲 提 述 利 福 中 國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本 公 司 」） 日 期 均 為 二 零 二 零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之 通 函 （「 通 函 」） 及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 通 告

（「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告 」）， 以 及 適 用 於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代 表 委 任 表 格  

（「 代 表 委 任 表 格 」）。除 另 有 指 明 外， 本 公 告 所 用 詞 彙 與 通 函 所 界 定 者

具 有 相 同 涵 義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 董 事 會 」） 謹 此 通 知 本 公 司 股 東 （「 股 東 」）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地 點 變 更 為 香 港 銅 鑼 灣 軒 尼 詩 道 555 號 東 角 中 心 新 翼 19 樓 會 議 室。 

 

除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之 地 點 變 更 外 ， 通 函 、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告 及 代 表 委 任

表 格 所 載 之 所 有 資 料 均 維 持 不 變 。 代 表 委 任 表 格 對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仍 然

有 效 ， 倘 若 股 東 已 經 遞 交 代 表 委 任 表 格 則 無 須 再 次 遞 交 。  

 

擬 親 身 出 席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之 股 東 敬 請 留 意 上 述 地 點 之 變 更 。  

 

 

承 董 事 會 命  

利 福 中 國 集 團 有 限 公 司利 福 中 國 集 團 有 限 公 司利 福 中 國 集 團 有 限 公 司利 福 中 國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秘 書  

潘 福 全潘 福 全潘 福 全潘 福 全     

 

香 港 ， 二 零 二 零 年 四 月 九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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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本 公 告 日 期 ， 董 事 會 包 括 劉 鑾 鴻 先 生 （ 為 執 行 董 事 ）； 陳 楚 玲 小 姐    

（ 為 非 執 行 董 事 ）； 以 及 張 美 嫻 小 姐 、 張 悅 文 先 生 及 林 光 蔚 先 生     

（ 為 獨 立 非 執 行 董 事 ）。  

 

 

    

特 別 提 示特 別 提 示特 別 提 示特 別 提 示     

為 讓 2019 冠 狀 病 毒 病 大 流 行 的 防 控 工 作 得 以 持 續 執 行，以 及 保 障 股 東

及 協 助 大 會 進 行 人 士 之 健 康 及 安 全 ， 本 公 司 謹 此 遺 憾 通 知 股 東 ， 是 次

大 會 將 不 會 派 發 禮 品 或 供 應 茶 點 ， 以 減 少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接 觸 。 本 公 司

亦 建 議 股 東 委 任 大 會 主 席 為 其 受 委 代 表 以 就 相 關 決 議 案 投 票 ， 而 非 親

身 出 席 大 會 。 親 身 出 席 大 會 之 股 東 於 進 入 大 會 場 地 前 ， 須 佩 帶 外 科 口

罩 及 接 受 體 溫 檢 查 。  

 

 


